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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 
关注函 
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423 号 
 

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11 月 29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

所的公告》，称公司原聘任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致同所）相关团队聘期已满，公司拟改聘中兴财光华

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所）担任

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。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致

同所及中兴财光华所进行了事前沟通，各方均已明确知悉本事项

并表示无异议。 

我部关注到，2021 年 11 月，你公司将 2021 年年审会计师

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变更为致同所；致同所对

你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对你公

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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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

1、请结合致同所与中兴财光华所的审计业务经验、对公司

审计业务熟悉程度、项目人员配置、审计收费等因素，说明改聘

中兴财光华所作为公司 2022 年审计机构的原因，具体决策机制

和过程，相关推荐人、决策人，中兴财光华所是否具备承接并完

成公司审计业务的经验和能力，公司与中兴财光华所及年报审计

项目组成员是否就审计意见等作出约定或其他安排。 

2、请补充说明中兴财光华所拟签字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

人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情况，是否存在被中

国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或有关监管部门、自律监管机构处罚、处

分或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。 

3、你公司与致同所是否存在分歧，是否因致同所对公司出

具保留意见及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而更换审计机构，你公司是否

存在频繁变更审计机构以购买审计意见的情形，并请补充提交致

同所对公司本次变更审计机构的书面意见。 

4、请你公司审计委员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

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2月 2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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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2年 11月 29 日 


